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「與良師有約」活動計畫
一、依據：
(一)臺北市資優教育白皮書93年修訂版。
(二)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98年度工作計畫。
二、目的：藉由與成功良師典範之互動，體認良師投身奈米科學研究的動力與熱誠，體驗奈
    米科學的價值與應用，激勵學生效法良師典範，提升自我期許，裨益其生涯規劃與發展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(一)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(二)承辦單位：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
(三)協辦單位：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
四、活動主題：奈米科學體驗營
五、活動講座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  吳月娥教授
永樂國小資優班教師  陳錦雪老師
六、活動時間：
(一)第一梯次
1、時間：98年11月25日（星期三）13:30~17:30

2、參加學校：北區（士林區、北投區、大同區、內湖區、中山區、松山區）
(二)第二梯次
1、時間：98年12月02日（星期三）13:30~17:30
2、參加學校：南區（信義區、文山區、大安區、南港區、中正區、萬華區）
七、報到：
(一)時間：活動當日13：00～13：10分止
(二)地點：長安國小一樓穿堂
八、活動地點：
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小（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5號）
九、活動對象：
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五、六年級小朋友，每校薦派正取1位，備取1位，原則上每校錄取1位，遇有缺額，承辦單位視報名情況由備取名單中遞補，每一梯次錄取60人，額滿為止。若報名人數過多，依收件順序及學生於所屬學校報名順序依序錄取，各校請依下列條件順序薦派之： 

(一)經鑑定為資優班之資優生，且對奈米科學有興趣者。
(二)科學相關社團表現優異，或參加相關競賽成績優異。
(三)由學校老師推薦，並說明推薦原因。    

十、報名方式：
(一)請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將報名表，於98年11月18日（星期三）前以聯絡箱（032）逕送至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。聯絡人：特教組長陳慧芳老師 聯絡電話：2561-7600轉213。
(二)錄取名單將於11/23公告在本校網站，並以e-mail通知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。
十一、獎勵方式：全程參與之學生，於活動結束後發予證書。
十二、活動經費：由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98年度經費項下支應。
十三、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(附件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煩請將此報名表投送032聯絡箱或逕送長安國小輔導室 

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「與良師有約」活動報名表
學校：□北區(第一梯次)＿＿＿區＿＿＿＿國民小學 

      □南區(第二梯次)＿＿＿區＿＿＿＿國民小學      

特教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E-mail：
	推薦順位
	正取(一)
	備取(一) 

	學生姓名
	
	

	性    別
	□ 女     □ 男
	□ 女     □ 男

	就讀班別
	□普通班  □資優班
	□普通班  □資優班

	緊急聯絡電話
	
	

	地    址
	
	

	推薦教師
	
	

	推薦理由
	
	

	家長簽名
	
	

	備    註
	
	


附註： 1.請填妥報名表於98年11月18日（星期三）前，以聯絡箱（032）或逕送長安國小輔導室特教組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 (附件二)

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「與良師有約」研習活動程序表
第一梯次：98年11月25日（星期三）13:30~17:30
第二梯次：98年12月02日（星期三）13:30~17:30
	時    間
	活動項目
	負責單位
	地    點

	13:20~13:30
	報到
	輔導室
	長安國小
 

	13:30~14:00
	與學員對話
	吳教授月娥
	

	14:00~15:30
	奈米科技新視界
	吳教授月娥
陳老師錦雪
	

	15:30~17:00
	奈米大觀園
	吳教授月娥、
陳老師錦雪及
分組指導人員
	

	17:00~17:30
	結訓典禮
勉勵與祝福
	資源中心王主任曼娜
邢校長長華
吳教授月娥
	長安國小

	17:30
	快樂賦歸
	輔導室
	


※分組指導人員：資料發放、指導學生分組、座位安排、秩序管理
北市長安輔字第33號


98.10.教育局核定

















